东 台 市 教 育 局


关于做好2016年中小学教师资格
首次定期注册
结论标注工作的通知

各镇中小学、市直各学校：

我省2016年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终审工作已经完成，根据省、盐城市相关通知精神，现将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结论标注工作有关过程及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定期注册结论的标注形式

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结论分为“合格”、“不合格”和“暂缓注册”三种，须分别标注在申请人的教师资格证书和《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申请表》上。教师资格证书标注以粘贴“注册贴”的形式体现，并加盖市局骑缝公章，《申请表》标注以结论章体现，同时加盖市局公章。
二、具体工作过程

（一）教师资格证书收缴

1、请各学校于近期内收缴本校参加注册人员的教师资格证书原件。初审时已登记上报的因证书遗失、损毁等的证书补办人员此次暂不收缴，待证书补发后再办理结论标注；因其他个人原因无法按时上缴教师资格证书原件的，学校须作详细统计，并向局人事科作相关情况说明，此类人员待证书上缴后再办理结论标注。

2、各学校对已收缴的证书按照系统终审结论“合格”、“不合格”和“暂缓注册”进行分类，并按类进行数据统计。须统计数据如下：系统内本校参加注册人数，其中“合格”、“不合格”和“暂缓注册”人数；本校实际收缴教师资格证书数量，其中“合格”、“不合格”和“暂缓注册”数量。

3、各学校须认真核实相关人员信息，严格按照系统终审结论进行标注，不得出现错误标注、漏标注、多标注等现象。所有教师资格证书，按照初审时报送的花名册序号排序（统一用铅笔在照片页左上角标注序号）；

（二）证书、《申请表》标注及盖章

1、各学校带本校证书根据时间安排到局人事科过堂证书信息（时间安排附后），现场填写相关统计数据，现场粘贴注册贴，并对证书收缴情况作相关情况说明（粘贴要求现场说明）。
2、注册贴粘贴完毕后，到局办公室对教师资格证书注册贴和《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申请表》加盖市教育局公章；

3、以上工作完成后，到局人事科对结论情况及盖章情况进行复核；

（三）复核完毕后，《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申请表》一份交局档案室投个人档案，一份交人事科存档，教师资格证书带回发放给教师本人。
三、其他要求

1、此项工作时间紧、任务重，请各学校务必及时落实，按规定时间到局办理。人数较少学校可安排1到3人，人数较多学校可安排3到5人，由学校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分管领导带队前来。

2、如确因特殊情况无法按时到局办理的学校，请提前与人事科史小军同志联系（联系电话668899），另行安排时间。
附件：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结论标注审核时间安排表
组织人事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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